國立嘉義大學教師出席國際會議補助申請書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申 請 人 姓 名
	
	服務單位
	
	職 稱
	 

	會議正式名稱
	中文:

	
	英文:

	會　議　時　間
	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地點(國、州、城市)
	

	會議主辦機構名稱
	

	擬發表論文題目

(需口頭發表)
	中文：

	
	英文：

	申請補助之預算：□旅費：____________　□註冊費：__________

備註: 本案補助上限為新台幣3萬元。

	申請資格
	□已依規定期限向國科會提出補助國內專家學者出席國際會議申請，但未獲補助者。
□申請期間如有執行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但並無國外差旅費預算者。

□國際會議在台澎金馬地區舉辦者，已經系所、學院審核認可。

	申請人近三年內曾參加在國外舉辦之國際會議
	時     間
	地  點
	補助機關

	會 議 名 稱
	
	　年　月
	
	

	論文發表情形
	· 已發表（請填寫論文題目、期刊名稱、卷號、頁數、年份）

· 未發表

	會 議 名 稱
	
	　年　月
	
	

	論文發表情形
	· 已發表（請填寫論文題目、期刊名稱、卷號、頁數、年份）

· 未發表

	會 議 名 稱
	
	　年　月
	
	

	論文發表情形
	· 已發表（請填寫論文題目、期刊名稱、卷號、頁數、年份）

· 未發表

	會議之性質及其學術地位、重要性：

	檢附文件

	一、本校補助出席國際會議申請書一份。

二、大會論文接受函。

三、發表論文全文一份，會議議程一份（含註冊標準）。

四、國科會未接受補助函。
五、校務行政系統下載之近三年研究成果。

	審查意見
(由學院之院級會議進行初審並核定金額)
	· 符合獎助規定，並核予補助註冊費（依來函規定之全額補助）及旅費 □亞洲地區：    1萬元 □紐澳地區：1萬5仟元 □歐、美、非洲地區：2萬元 □台澎金馬地區：比照本校出差費規定辦理（交通費）
· 與獎助規定不符（原因：＿＿＿＿＿＿＿＿＿＿＿＿＿＿＿＿＿＿＿＿＿＿＿＿＿）

	申請人簽章
	
	系所主管簽章
	
	院長簽章
	
	國際處簽章
	
	主計室簽章
	
	校長簽章
	


申請須知：凡接受本補助者，應於回國後檢附有關單據及證明文件，按本校規定之財務程序辦理領款手續，並同時將出國報告書上傳至行政院研考會出國報告資訊網。
獲補助教師仍須依本校校務基金自籌經費支應因公派員出國或赴大陸(含港澳)地區案件處理要點，辦理因公出國申請。

附件





保存年限：永久


表單編號：051-3-02-0401








